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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 103學年度新生分發入學作業要點 

一、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二項及其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二）新北市立國民中學新生學生分發及入學作業要點 

二、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全戶（學生與父或母或直系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同住）設籍新北市

三重區之永清里、永順里、永福里、永盛里、永吉里、永安里、永德里、永豐里、維德

里、厚德里、培德里 1~11鄰、尚德里 6~15鄰、尚德里 17~29鄰等里，及自由學區：福

隆里、福樂里等里，以上各里尚需非寄居身份者，並有居住之事實，始得分發本校就讀，

【培德、慈愛等里目前有兄姊就讀三和國中者，弟妺可選擇就讀三和國中】。如超過得

容納名額，依照本作業要點三之入學順序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其餘未受分發之學生則

依設籍里別轉介分發至鄰近學校如：光榮國中、碧華國中、二重國中或明志國中等就讀

（依 102學年度學區辦理）。 

三、新生分發入學順序： 

（一）本校教職員工子女。 

（二）新北市政府核備專案之學生（含中輟生、身心障礙安置學生、外籍生）。 

（三）戶籍設於本校學區，且就讀本校學區國小（永福、厚德、碧華）的畢業生，依學籍及

戶籍設籍先後順序排序。 

（四）戶籍設於本校學區，但非就讀本校學區國小（三重、光榮、三光、光興、正義、修德、

二重、興縠、重陽、五華、集美）的畢業生，依全戶戶籍設籍先後順序分發至額滿為

止。 

四、新生分發入學作業程序： 

國小端： 

為配合本校採行事先審查戶籍資料，再寄發新生報到通知單或候補報到通知單之作業方

式，請國小端於五月十日前，依學區劃分繕造應屆畢業生進入本校國中名冊【請新北市

國小儘可能於校務系統中直接輸入新生資料】，並協助先收齊以下證件，以利分發作業

順利進行及維護學生權益。【請於證明文件上註明學生之國小班級、座號】。 

（一）新生入學名冊（含市府規定格式之 Excel 檔）。 

（二）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乙份（戶籍規定係以造冊時全戶設籍為準；影本需詳

細記載設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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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生學童（或父或母）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影本】、【102年三重區公所低收入戶

證明】或【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具有原住民註記】。 

國中端： 

（ㄧ）審核小學名冊，符合學區者，寄發通知單，請家長於擬定日期內至校繳交住屋證

明回條；不符合學區者通知小學改送名冊。 

（二）審核住屋證明(於收件審核截止日前)，並同時進行抽樣家訪；不符合者三日內補

交證明。 

（三）住屋證明符合者依設籍本學區先後及本要點第三項加入分發排序機制，依市府核

訂本校最高班級數進行分發─若為名額內者寄送入學通知單；若為名額外者寄送

備取通知單或轉介單。 

（四）新生於擬定時間內完成報到並統計人數，若為額滿則報府核備，於學期中將不接

受轉入。 

五、新生報到作業程序：【事關新生入學權益，分發作業當日務必備妥下列相關證明文件】 

持新生報到通知單者：國小應屆畢業生於收到本校新生報到通知單後，於規定時間持通

知單及畢業證書正本依臨時編班至各教室辦理報到。 

分發至本校就讀之新生，將於開學時發給註冊單，請依指定時間至銀行辦理註冊

繳費。 

 持候補報到通知單者：請學生(家長)於候補報到日當天依序號並攜帶 

下列證件(影本)之一佐證居住事實 

１、新生學童設籍學區者繳驗【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２、新生學童（或父或母）之【身心障礙手冊】、【102三重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或【戶

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備註具有原住民身分】。 

３、設籍地【房屋所有權狀】（父或母或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本人所持有）。 

４、經【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 

５、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６、其它經本校「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或相關單位查證確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 

上述相關證明文件至本校辦理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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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額滿而未受分發者，本校將另發轉介單(毋須轉戶籍)，協助學生轉介至鄰近學校

（光榮國中、碧華國中、二重國中、明志國中）就讀。 

六、新生分發作業注意事項： 

（一）若經本校通知為不符合資格者，其補件務必於規定期限３天內送達，逾期則不予辦

理。 

（二）新生入學順序依本辦法第三點而定，本校 103學年度所能容納國一學生人數預定為

卅一班，名額計 930人(額滿為 1085人)。 

（三）各項證件審核合格者，視本校新生招收數比較國小學籍及戶籍設籍時間先後排序，

符合者方寄發新生報到通知單。 

（四）新生分發作業當日若學生無法親自到校辦理報到者，需由直系親屬出具委託書代為

辦理。未於當日完成手續者，視同放棄分發資格，不得要求註冊入學。 

（五）新生分發額滿後，陳報市府核准，學期中即不受理學生轉入，其轉學或異動缺額俟

寒暑假期間比照第四點之規定辦理轉入。 

（六）本要點全戶戶籍之認定為設籍本校學區且非寄居身分，並有居住事實之學齡兒童，

與父或母或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居住於同戶籍者。如有其它條件疑義，提請本校「學

生入學審查委員會」審議之。 

七、本要點經報請教育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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